
   

棄 養 同 意 書    (表格 RC03)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RC03-                  (接受/拒絕)  第一頁/共二頁 

 

申 請 人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﹝資料保密，必須出示身份証作核實用途﹞ 

 

 

 

姓名：(中/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証號碼首 4 位數字﹝包括數字前的英文字母﹞：          

 

 

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棄養原因：     

 
 
 

棄 養 動 物 資 料   ﹝棄養犬隻，必須附交已填妥轉換畜養人攔１之狗隻牌照 AF35D﹞ 

 

 

 
動物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種類：       品種：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男□女□ 

 

 
狗隻牌照 AF35D：      動物出生年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針咭： 有 □   沒有 □  

 
 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物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﹝本會填寫﹞ 

 

 
 

棄 養 動 物 醫 療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﹝如適用，請填寫此部份﹞ 

 
 
獸醫診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獸醫名稱：     

 
 
獸醫診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過往病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
 

Form : RC03_201312 

 

 

 

綠色動物協會              慈善機構 91 / 88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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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 養 同 意 書    (表格 RC03)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RC03-                  (接受/拒絕)  第二頁/共二頁 

 
 

棄 養 須 知 及 同 意 事 項 

 

1. 申請人必須是棄養動物的飼主及為該動物擁有權的持有人。 

2. 本會已向申請人提出繼續飼養的建議，申請人不接受意見，堅持棄養動物的決定。 

3. 申請人現將棄養動物的擁有權完全交托予本會。 

4. 申請人現將棄養動物的牌照、針咭及相關文件交予本會。 

5. 申請人必須向本會詳述有關該棄養動物的飲食及生活習慣、喜惡、行為問題、病歷等以便本會能盡快為該動

物作出領養安排。 

6. 本會擁有棄養動物的領養安排之最終決定權。 

7. 棄養動物被安排領養後，本會擁有對領養者(新主人)的資料予以保密的權利。 

8. 本會有權拒絕任何棄養之申請，若棄養同意書條款有所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 

重 要 事 項 

 

假若你不能接納上述條款，便不應捨棄你的動物。在表格內附加任何特別要求，申請將不會被考慮。 

 

本人在此聲明，以上提供資料真確無誤。本人已細閱、明白及及接納同意書內容，現簽署作實: 

 

 

 

簽署：              (棄養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) 日期：          

 

 

 ﹝本會填寫﹞ 

 
動物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動物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種類：       品種：            性別：男□女□ 

 
狗隻牌照 AF35D： 動物出生年份：             領養協議書：RC02-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領養前家訪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養後家訪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Form : RC03_2013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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